
第四章    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過程分析

根據第三章的概述，我們大約了解家暴法生成的環境、行動者的態度，以及相關制度的

限制，如父權體制、女性主義、本位主義。在這些框架下，國家與社會如何互動，最後產生

新的立法模式及家暴法這部法律，是本章要討論的部分。以下將依照立法過程三階段―發聲

期、法案研擬時期，以及法案審查期，分別析論各時期的國家與社會互動模式。

第一節  發聲期

此一時期，主要行動者是婦女新知。婦女新知自詡為社會運動團體，推動法律的訂立只

是其運動的方式之一，1更重要的還是議題背後的性別平等精神。2因此，在父權體制國家面

對的問題，就在於國家和社會也許會基於人權的考量、同情弱勢等原因，接受立法的要求，

但是婦運團體比較在乎的意識型態改變，卻不容易看出效果，甚至所謂的性別意識，有時反

而成為推動法案的絆腳石。

另外，在這裡也可以看出新知推法的模式：藉著事件讓議題曝光，同時爭取行政資源以

推動法案。至於能獲得多少資源，則視有關機關負責人本身的態度。新知能在一開始獲得內

政部社會司的補助，在於社會司司長白秀雄和內政部長吳伯雄都曾因為環境因素而發表要消

除家庭暴力的言論，且白秀雄本身是社工專業出身，對婚姻暴力、家庭暴力的認知，比起其

他機關，和婦運團體較接近。

可以說，此一時期的國家與社會互動，在推動議題方面，因為各自意識型態的堅持，大

部分只見衝突。推動法案方面，則因為環境因素和行動者特質，雖然婦運團體遭受司法體系

的反對，卻仍獲得國家的資源補助，開啟「法入家門」的可能性，為之後訂立家暴法留下基

礎。

第二節  法案研擬期

1 在訪談尤美女律師時，筆者曾問及「能不能說修法其實是推廣婦運的一種手段？」，尤律師的回答是，「沒
有錯啊，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結合在一起的。因為制度面沒有改變，你在那裡叫也沒有用，那就是用制度
面的改變，催促他必須要做一個思想的改變。但是如果只有制度面的改變，你思想面沒有帶起來，那還是空
的，還是沒有用啊」。請見附錄四：尤美女訪談稿。
2在訪談尤美女律師時，筆者曾問及「所謂（推法）的妥協或是堅持，一定要有一定的性別意識在裡面？」，
尤律師的回答是，「對。而且你推這個法的基本精神要在，你不能夠違背那個基本精神啊。那當然其他的婦
女團體，……他們就會說，法案拖那麼久，只要讓那個法通過就好。可是你精神都不見了，你通過這個法幹
麻。因為我們不要成績，因為我們不是立委，如果我們是立委，我要那個政績，我要趕快通過，但是我們是
婦女團體。」請見附錄四：尤美女訪談稿。



這個時期分成兩部分：新知研究法案方向，和現代草擬法案內容。

倡導議題需要環境。在失去鄧如雯案這個新聞熱潮後，婦女新知的「反婚姻暴力」就失

去曝光機會。之後的研究方式，如同新知研擬法案的一貫方法，即召開多場研討會，邀請相

關專家學者交流意見。但是受限於本身特質和政治位置，新知的研討會並沒有公部門的參與，

也受限於經費，所以沒有樣本數夠多的社會大眾加入。因此，這樣的研討會，純粹為了法案

而存在，對於議題的倡導功用不大。另一放面，我們可以看到公部門的態度的確會因為主事

者的個人因素而有改變。1996年台北市長選舉後，內政部社會司長白秀雄加入新市長陳水

扁的市府內閣。人事變遷後，新知再去和社會司要求補助立法便無功而返，加上突發狀況和

新知本身的運作方式，婚暴法的立法行動就此停止。

反觀現代，因為他們自詡為專業的社工團體，加上董事長兼立法委員，所以運動性格不

強。也就是說，法案可以單純是個法案，不夾帶倡導議題的功能，而且議題背後的精神是可

以妥協的，因為通過法案比堅持完整的意識型態重要。和新知處於一樣的環境，現代草擬法

案期間，鮮少有完整、公開的反家暴論述，僅在和公部門（台北市政府）合作的大型活動裡

宣導單一概念——和諧的家庭不能有家庭暴力。另外也因為其本身特質和政治位置，和新知

相反地，他們的研討會有大量的公部門參與，而且都是該單位的重要人員。但同樣地，經費

人力有限，他們無法讓足夠量的社會大眾加入，僅能從平時服務的對象蒐集意見。

所以第二時期的國家和社會互動，表面上看來，國家從單純的補助經費，開放讓婦運團

體進入政治體制，似乎顯示國家接納婦運團體的要求。但實際上，國家的「進一步」在於婦

運團體的「退一步」。因為議題本身的轉變（從婚姻暴力變成家庭暴力），以及原本議題背

後精神（性別平等）被隱藏、妥協，加上對口的團體從具有運動性格的新知，轉為社工專業

且又是執政黨立委所屬的現代，國家機關才有可能加入法案的研擬。

第三節  法案審查期

在法案審查期，重頭戲是立法院審查家暴法草案。綜觀第三章第三節所列的八個面向，

我們可以看到三條陣線——一、部分女立委與內政部；二、部分立委與檢警系統；三、司法

院、衛生署、教育部等單位。對家暴法的通過是樂觀其成的內政部，主導草案產出的社團負

責人兼執政黨立委潘維剛，加上發起「立法院台灣婦女權益推動聯盟」（簡稱婦女權益推動

聯盟）的民進黨女立委們，3這三組人馬姑不論其是否具有性別意識，但對家暴問題的認知

3 在民進黨婦展會主委彭婉如遇害後，民進黨女性立委決定成立「婦女權益推動聯盟」，以實際行動保護女性
權益，之後其他黨籍的女立委亦加入共襄盛舉。根據中央社記者黎珍珍 1996年 12月 27日發布的新聞，成員計
有民進黨立委翁金珠、葉菊蘭、范巽綠、蕭裕珍、王雪峰，國民黨立委潘維剛、徐少萍、靳曾珍麗、蕭金蘭，



都一致，且都希望家暴法能順利通過，所以他們的合作較密切。至於同為婦女權益推動聯盟

的謝啟大，一來此聯盟的約束力不大，二來謝委員有其對法學的堅持，所以反而跳到第二陣

線。同陣線的還有父權意識濃厚的部分男性立委，以及強烈本位主義、互有鬥爭的檢警雙方。

第二陣線對家暴法的態度是不予支持，但是由於各方所持理由不同，甚至互有扞格，所以各

行其是。第三陣線的幾個國家機關，屬於立場模糊的一群。司法院雖然對「夫妻關係」的界

定比法務部所提的定義要符合社會現實，也比較接近現代所提的版本，但是司法院對家暴法

的訂立及法本身都沒有表示過意見。衛生署對於法案內容，雖有提出疑義，但是並不堅持。

教育部則在整個審查過程中，看不到任何聲音，但是有關教育部的法條，卻在歷次協商中一

改再改。因此，這三個單位很難看出其立場，但至少不像第二陣線給予強大阻撓。因此法案

審查過程中，最主要的攻防戰在第一和第二陣線之間。主要可分為下列三部分：

一、父權體制

如同前文提過，現代認為法案的通過比議題及背後的精神重要，所以現代在法案研擬期

就已強調以「家庭」為主軸，甚至在法案審查期，加入「為促進家庭和諧」為立法目的，以

換取法案在立法院的順利開展。沒想到這部分的放棄，在施行後反而讓父權思想未改變的法

官，將「促進家庭和諧」奉為不可違背的圭臬，「所以我發了保護令家庭就一定破裂，所以

我不能發保護令」，4忽略立法者的最終目的是要「制止暴力」，而不是維持一個實際上為

暴力環境的家庭。5可以說，向父權制度妥協，換取法案的通過，並不會讓之後的執行更順

暢，因為問題的核心還是在父權體制本身。

二、官僚鬥爭

最明顯的就是警政署和法務部之間，即警察和檢察官之間。因為檢警雙方在實務上必須

互相配合，但是檢察官又有指揮警察的權力，所以兩方其實扞格不入。因為一方面要保護自

己某些權力，另一方面又希望可以推掉不想承擔的責任，所以鬥爭激烈。但是正因為這樣的

官僚鬥爭，使立法者再度妥協，甚至犧牲自認最重要的「警察逕行逮捕權」，以換取法案通

過。雖然法律不可能第一次訂立就盡善盡美，必定會有後續的修法，所以犧牲的部分可以期

待在修法過程中取回。但是，如果鬥爭仍然存在，而且沒有一方願意站在受虐婦女的立場，

以及新黨立委謝啟大、朱惠良等人。但是在〈性別差異下的立法院〉一文中，則提到有 17位女立委加入這個
聯盟，見楊婉瑩，前揭文，頁 162。
4 「那時候會說促進家庭和諧是覺得家中有暴力本來就不可能和諧，所以本來就是要制止暴力來促進家庭和諧，
可是沒想到通過之後，法官就把這個當作開宗明義說是要促進家庭和諧，所以我發了保護令，家庭就一定破
裂，所以我不能發保護令，就變成倒著來看這個問題，真令人氣結！」，見附錄四，尤美女訪談稿。
5 「其實講難聽點，這個法就是要制止暴力，為什麼要冠上一個「維護家庭和諧」的大帽子，就是這些衛道人
士怕這個法律出來以後，以為我們是希望大家離婚的，為了不讓人家有這個誤解，所以要加上『家庭和
諧』」，見附錄三，張錦麗訪談稿。



那麼，修法時立法者的期望將有可能再次落空。

三、本位主義

大部分的官僚體系都會有本位主義的心態，會追求自己組織的利益。所謂自己組織的利

益，最簡單的一點就是不增加本身的業務。這點在家暴法的立法過程中也有遇到。例如行政

院把成立家暴中心的業務推給內政部，衛生署不希望花費時間訂立家暴專用的驗傷單，警察

機關希望在處理家暴的過程中不要涉入那麼多。在這部分，立法者則有堅持有放棄，但至少

不像前兩部分，幾乎全部妥協。

因此，可以說在法案審查過程裡，支持且推動法案通過者贏了面子失了裡子：法案通過

了，成為立委的政績之一，且形式上為受虐婦女提供一把具有正當性的保護傘；但是實際上，

重大且影響之後執行成效的衝突點，立法者都妥協了。原本希望藉著讓公部門大量參與，讓

他們對家暴法有認同感，進而順利通過，6甚至因為瞭解法的內容而能順暢執行。7但是從新

知無法再度從內政部獲取經費以研擬法案，便知道人事變遷的影響力有多大。雖然一個單位

的關鍵執行者因為參與立法而對法內容瞭解，但是不代表整個單位都瞭解，加上人事會調動，

我們如何肯定地說「公部門有參與立法過程，將來的執行會較順利」？

至於在議題倡導方面，則和法案研擬期一樣，只在幾個和公部門合作的零星行動中，稍

微曝光，讓大眾知道即將有這個法的誕生。

總結而論，在四年的推法過程中，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分為兩方面。觀念上，由於環境影

響、具運動性格的婦運團體的運作，使整個父權體制接受「法入家門」的思想，但是入了家

門以後是秉持哪一種精神解決婚姻暴力問題，父權體制仍無法接受從女性主義式的平等觀出

發。法律產出上，由於環境的逼迫、社工專業傾向且運動性格不強烈的婦運團體願意在關鍵

法條上妥協、部分女性立委的合作，以及政黨協商機制，促使家暴法可以順利且快速地通過

審查。但是也因為對父權體制、官僚鬥爭、本位主義或多或少的妥協，使得之後的執行大打

折扣。例如有承辦警員以「沒有預算，無法核銷聲請費用」為由，力勸求助者不要聲請保護

6 見附錄三，張錦麗訪談稿，「我們在前置作業，不斷請他們來表達意見，有一年半的時間，人見面見多了，
到最後他會說『我們的法過了』，他不是說『你』的法過了，那是代表這部家暴法是我們共同辛苦的成果，
換句話說，他已經不認為這是你的成果了，當他從一個旁觀者變成一個參與者時，你就知道他對這個法案是
很大的助力，不是阻力。」
7 見附錄四：張錦麗訪談稿，「當他們參與越多，他們就對這個法的精神越了解，越了解他們就越有機會去執
行，因為那些參與的人要回去建構相關的配套措施，所以他們了解的越多，訂立出來的配套措施就越完整。」



令；8聲請「通常保護令」常常需要等上兩三個月才拿得到；9警察對家暴案件的處理仍然避

重就輕，或是以「家務事」為由拒絕介入，醫師仍然害怕日後要上法庭做證而不願出具診斷

書。10

8 陳榮裕，http://chinatimes.org.tw/news/1999/08/19990812_03.htm
9 林芬菲，2000，頁 83
10 張文釋，前揭文，頁 144


